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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

孙楠 董雪）就日本防卫大臣日前
试图为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
义”进行辩解等相关言论，外交
部发言人林剑1日表示，日本官
员有关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
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
白无力。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
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止“新型
军国主义”成势为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5月31日，日本防卫大臣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隐晦地回
应了中国，称日本将继续强化
军力。尽管他并未直接提及中
国，但他称有一个国家拥有庞
大的核武器库和战略轰炸机，
日本两者都没有，却被贴上“新
型军国主义”标签。中方对此
有何回应？
“你提到的日本官员有关

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
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

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
国际社会。”林剑说。

林剑表示，日本军国主义
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
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
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
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
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
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
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
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
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
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
系列国内法规制。
“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日本

最新防卫预算已突破9万亿日
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最
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
的3倍，防卫费占GDP比重已
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
升至3.5%。日本防卫省过去5
年的军工订单额增至3倍。日
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

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
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
‘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
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
后国际秩序。”林剑说。

林剑表示，日方这位官员
刻意回避历史罪责，选择性忽
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
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
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的军事
扩张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
方所谓‘对话’也是虚伪的，只
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
诚意。”

林剑说，今年是东京审判
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
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
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
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
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
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
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
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就日本防卫大臣为“新型军国主义”辩解言论 我外交部——

日本官员有关说辞毫无根据苍白无力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 李恒）“目前全
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
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
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在
6月1日举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介绍。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出多项务实举措，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在儿童季节性疾病
高发期，许多医疗机构开设夜间门诊、周末门诊。
各级医疗机构优化诊疗流程，推行分时段预约诊
疗、一站式服务等模式。此外，妇幼保健机构作为
防治结合的特色医疗机构，还提供儿童营养喂养
指导、生长发育监测、儿童保健和康复等服务。

傅卫介绍，目前全国超90%的乡镇卫生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98%的行政
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保定点机构，今年还将新增
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 赵怡宁）“六
一”国际儿童节到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
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
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
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
童安全防护屏障。

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制玩具》（GB/T
9832—2026）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
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制玩具，新增甲
醛、pH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
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
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
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

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
（GB/T32441—2026）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
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
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
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
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8
公里/时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
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

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
（GB/T28477—2026）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
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强度、开合力度与底
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
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紫外线标注标识，提升反光
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

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 移动
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GB/T47694—
2026）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
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
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
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 李明辉 孙鹏程）《机动
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
月1日起实施。连日来，“限制
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等解读
在网上流传甚广，还有不少驾
驶员担心行驶途中哪怕打个哈
欠都要被处罚。其实只要认真
研读认定规则，就会发现这些
是误读。

首先必须明确，这项认定
规则适用于交通事故调查。

认定规则属于国家公共安
全行业标准，对适用范围进行
了规定，即“适用于道路交通事
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
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也
就是说，认定规则是为了在发
生交通事故后准确认定事故原
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
认定工作而制定的技术标准。

其次，这项认定规则不涉
及网约车、出租车。

公安部交管局明确，认定
规则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
指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即班车
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
营活动的驾驶员，不涉及出租
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这意味着，所谓“限制网约车司
机驾驶时间”纯属捕风捉影。

此外，认定规则对于货车
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
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

认定规则实施后，交通事故
中疲劳驾驶的认定情形有哪些？

不只看“驾驶时长”，而是
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前提
下，确立了驾驶行为、生理状
态、生活轨迹等多方面的认定
标准。

在驾驶行为方面，除了适

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的“连
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
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认定规则还明确了客运机动车
驾驶人夜间（22:00至次日6:00）
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休息或休
息时间少于20分钟、24小时内
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应认
定为疲劳驾驶。在生理状态和
生活轨迹方面，也提出了驾驶
人生理疲劳闭眼、出发前睡眠
状况和工作生活情况等具体可
判定疲劳驾驶的情形。

尽管认定规则与网约车、
出租车无关，但并不意味驾驶
员可以疲劳驾驶。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不
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
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
少于20分钟，这适用于所有机
动车驾驶人。

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
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发布
涉毛绒玩具电动童车未成年人上网等

疲劳驾驶新规实施 网约车司机“躺枪”？
公安部交管局：认定规则不涉及出租车及网约车

6月1日16时40分，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

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

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

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近日，受上游降雨

增多影响，位于山西吉

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

黄河壶口瀑布水量明显

增大，滚滚黄河水奔腾

而下，气势磅礴。图为

游客在山西吉县黄河壶

口瀑布景区游览（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发（吕桂明 摄）


